
(附件十、宿舍現住情形訪查紀錄表) 

  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興新村宿舍現住情形訪查紀錄表 

 
管理單位  門  牌  

宿 
舍 
基 
本 
資 
料 

宿舍類別  □多房間宿舍 □單房間宿舍  

建  號  建築完成日期  

使用情形 □自住、□出租、□轉借、□轉讓、□增建、□改建、□經營商業、□變更用途、

□破壞文化資產、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  

構 造 別 □鋼筋混凝土 □磚造 □木造 □其他      樓 層  

房屋現況 □良好 □堪用 □不堪使用 

基地
座落 

土  地  標  示 所有權 管理單位 宗地面積(M2) 權利範圍 

     

配住
人資
料 

配住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□存□歿） 職稱  官等別  

配偶  配偶是否（曾）任公職 □是   □否 □無配偶 

配 住 期 間 自          起 現住人  與配住人關係  

借用契約簽訂情形 

□ 有 簽 約    □ 無 簽 約 

契約 □有  □無 公證 

期間自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

屋況 
□是否房屋及庭院外觀異常骯髒；□是否雜草叢生、久無打掃； 

□有無用水、用電紀錄； 

□其他： 

訪查 
過程 

例行訪查 (每年一次)： 年 月 日，時間：        □有人在家   □無人在家 

受訪人簽名： 

不定期訪查(管理單位)： 年 月 日，時間：         □有人在家   □無人在家 

受訪人簽名： 

檢核
項目 

一、借用人是否實際居住：1.實際居住；2.連續 30 日以上未居住；3.3 個月內居住日數累

計未達 45 日；4.有出國等特殊情形，惟於 1 年內居住日數累計未達 183 日者；5.無正

當理由，閒置達 2 個月以上未使用(含欠繳水、電、瓦斯費及其他費用等達 2 個月)6.借用

人不在原因（附佐證資料：外出、上班、出差、出國、住院或其他) 

二、借用人宿舍使用情形：1.全部或部分出租；2.轉借；3.擅自調換；4.轉讓；5.增建；

6.改建；7.經營商業或其他用途。 

三、申請多房間宿舍之借用人，其本人或配偶歷年有無曾獲政府各類輔購住宅等(本會中興新村

宿舍管理要點第 5 點所定情形)。有；無 

四、其他違反借用契約或法令等相關規定者： 

    1.變更用途；2.破壞文化資產；3.多房間宿舍變相改作單身使用者使用；4.借用人

非實際申請借用人；5.占用他戶宿舍；6.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訪查 
結果 

符合續住：□是 □否 
不合續住原因  

不合續住目前處理情形  

隨居任所人員（單房間宿舍免填）：□父母 □配偶 □子女 □其他       （可複選） 

檢 
核 
機 
關 

訪 查 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

 
  


